关于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（序号十三）销号确认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时间：  
	整改任务
	管网建设改造严重滞后。根据《“十三五”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》，全省应完成新建污水管网2406公里、合流制管网改造1024公里，实际只完成1359公里、733公里，完成率为56.5%、71.6%。督察发现，全省9个市州中，7个未完成新建管网任务，其中吉林、辽源、白山三市仅完成10%左右。

	整改目标
	建成区污水管网全覆盖，建成区范围内市政合流管线雨污分流，新建道路排水管网配套齐全。

	整改措施
	省措施：（一）2022年8月底前，省住建厅组织各地完成污水管网建设滞后研判报告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全省“十四五”管网建设计划。组织召开全省城市污水处理建设工作会议，明确年度任务指标，推进工作落实。
（二）2022年6月底前，吉林市完成建成区城镇排水管网摸底调查，根据城市发展实际情况，科学编制“十四五”排水专项规划，制定实施年度排水管网建设计划。2025年12月底前，完成建成区范围内市政合流管线雨污分流。
	市措施：（一）2022年6月底前，市住建局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对建成区内城镇排水管网进行调查摸底，掌握城镇排水管网底数。
（二）2022年8月底前，市住建局完成“十三五”排水规划完成情况评估，结合实际科学编制“十四五”排水建设计划，并积极推进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作。
（三）结合城建工作实际，市住建局制定年度排水管网建设计划并积极推进落实，逐年推进城镇排水管网建设。
（四）2025年12月底前，市住建局完成建成区范围内市政合流管线雨污分流。

	整改完成情况
	（一）市住建局根据省住建厅《关于开展全省城市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排查与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吉建市政〔2022〕12号）要求，2022年6月底前完成了市本级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普查工作，并将普查结果上报至省住建厅。
（二）市住建局于2022年8月底前完成了“十三五”期间排水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估工作，对“十四五”期间排水建设计划进行了核对和调整。
（三）市住建局按照要求制定了年度排水管网建设计划。其中，2021年度计划建设改造污水管网79公里，实际完成79公里；2022年度计划建设改造污水管网61公里，实际完成61公里；2023年度计划建设改造污水管网65.9公里，实际完成65.9公里；2024年度计划建设改造污水管网39.8公里，实际完成75.1公里；2025年度计划建设改造污水管网33.8公里，实际完成67.9公里。
（四）截至2025年12月，吉林市城区累计完成污水管网建设改造358.3公里（计划279.5公里），新建63.2公里、雨污合流改造49.3公里、老旧管网改造245.8公里，超额完成建设任务。
    此项任务已完成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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